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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907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

2019-059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人福医药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框架性约定，是对双方合作的原则性约定，具体合作方式、合

作项目需另行商议和约定，协议的后续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协议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按相关

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因本协议是框架协议，不涉及具体项目和金额，对公司2019年度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对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3.截至目前，最近三年公司已披露的框架协议截至目前仍有无实质性进展的情况。

一、合同签署概况

（一）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森制药” ）与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人福医药” ） 于2019年6月26日在湖北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本协

议” ），为了充分发挥华森制药和人福医药各自在药品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的优势，提升双方在国内

外医药市场的竞争力，经协商，双方一致同意在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双赢的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

（二）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公

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议程序。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概况

企业名称：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证券代码：600079）

企业地址：武汉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666号

法定代表人：王学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时间：1993年03月30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135,370.4302万元整

经营范围：药品研发；生物技术研发；化工产品（化学危险品除外）的研发、销售；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及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对

医药产业、医疗机构的投资；对医药产业、医疗机构的管理；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资质叁级）；组织

“三来一补”业务。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与人福医药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金额及占公司同类业务的比重

无。

（三）人福医药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35,423,421,121.97 35,886,381,80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837,257,961.66 11,254,895,945.31

营业收入 18,633,826,363.07 5,262,664,59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57,747,308.41 172,766,593.27

人福医药经营情况正常，该公司在美国药品的生产、研发、销售、注册报批和质量管理等方面拥有

较为丰富的经验，其人才技术力量、研发能力、市场拓展能力和产业链整合能力在同行业公司中优势显

著，具有本次框架合作协议所需的履约能力。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双方将围绕华森制药的优势领域（消化系统、精神神经系统和耳鼻喉科）及人福医药优势领

域（麻醉药、生育调节药、维吾尔药）的原料药及药物制剂的研发、生产、销售等强强联合，开展相关的

国际、国内业务合作。

（二）人福医药在国际市场产品注册和销售上具有成熟经验和渠道，双方可就具体项目的cGMP体

系建立、生产、国际市场注册申报、销售等环节，优势互补，资源互换，开展全方位合作共同开拓海外市

场。

（三）双方将加强研发、生产等相关学术交流、人员培训，共同促进企业技术实力提高。

（四）双方通过加强华森制药“院士专家工作站” 与人福医药“军科光谷创新药物研发中心” 合

作，围绕特定领域创新药物或505b2药物开展联合科技公关，在药物发现、制剂工艺、CMC、临床研究等

方面开展合作研究，共同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药物。

（五）双方签订保密协议后，任何一方提出拟合作产品的合作建议，另一方根据需求方的建议进行

项目评估，做出合作计划并进行相应报价。 经双方确定合作后，双方就每个具体产品签订合作协议，并

履行相应条款。

（六）双方应保证本协议的延续性，无论是股东变更或经营者调整（包括股权变更、人事变动、企业

兼并、分立、名称改变等），均不影响本协议的有效性。如果基于该框架协议签署具体产品合作协议的主

体为双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在初次履行合作协议时，双方需出具出资证明，以证明前述关系。 合作期

间，如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发生重大股权变更，应及时书面、邮件或传真通知对方，且任意一方因

战略或主营业务调整导致该框架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双方均可协商终止该框架协议。

（七）合作期限：本合作协议有效期为二十年。 双方保密义务不因本协议有效期届满而终止，保密

义务延长至有效期届满后十年。 合作过程中，双方可根据合作意愿和实际情况，签署延期协议或增加新

的条款。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公司与人福医药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发将充分发挥各自在药品研发、生产、销

售等方面的优势，提升双方在国内外医药市场的竞争力，对公司的战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本协议仅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文件，不涉及具体项目和金额，对公司2019年度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对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

定。

（三）本协议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协议对方形成依赖。

四、重大风险提示

（一）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框架性约定，是对双方合作的原则性约定，具体合作方

式、合作项目需另行商议和约定，协议的后续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协议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按

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近三年披露的签订战略框架（合作）协议情况如下：

协议名称 协议对方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药物开发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

19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的 《关于与博腾股份签署

〈药物开发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29）。

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8年5月19日

正在进行具体实施方案的洽

谈，项目的筛选。

（三）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所持限售股份即将解除限售或者股份

减持的计划。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重大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与人福医药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200152

证券简称：山航

B

公告编号：

2019-09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6月27日（星期四）下午2：30，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27日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19年6月26日15:00，投票结束时

间为2019年6月27日15:00。

2、现场会议地点：济南市二环东路5746号山东航空大厦31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2019年6月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第二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孙秀江

6、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274,368,5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8.5921%。 其中：内资股259,801,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9503%；境内上市外资股

（B股）14,567,5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19%。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274,351,8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5880%；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6,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总体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逐项表决，审议了全部提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内资股 259,801,000 94.6905% 0 0.0000% 0 0.0000%

B股 14,567,599 5.3095% 0 0.0000% 0 0.0000%

总体 274,368,5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内资股 259,801,000 94.6905% 0 0.0000% 0 0.0000%

B股 14,567,599 5.3095% 0 0.0000% 0 0.0000%

总体 274,368,5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2018年年度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内资股 259,801,000 94.6905% 0 0.0000% 0 0.0000%

B股 14,567,599 5.3095% 0 0.0000% 0 0.0000%

总体 274,368,5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内资股 259,801,000 94.6905% 0 0.0000% 0 0.0000%

B股 14,567,599 5.3095% 0 0.0000% 0 0.0000%

总体 274,368,5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内资股 259,801,000 94.6905% 0 0.0000% 0 0.0000%

B股 14,567,599 5.3095% 0 0.0000% 0 0.0000%

总体 274,368,5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1、提取当期盈余公积金3,254.27万元； 2、现金分红8,000万元，

即以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400,000,000股为基数，按每10股现金分红2元人民币（含税）。

6、《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人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股数 比例 股数

1、山东航空集团有限

公司

内资股 91,797,000 86.3041% 0 0.0000% 0 0.0000%

B股 14,567,599 13.6959% 0 0.0000% 0 0.0000%

总体 106,364,5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山东太古飞机工程

有限公司

内资股 91,797,000 86.3041% 0 0.0000% 0 0.0000%

B股 14,567,599 13.6959% 0 0.0000% 0 0.0000%

总体 106,364,5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山东翔宇航空技术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内资股 91,797,000 86.3041% 0 0.0000% 0 0.0000%

B股 14,567,599 13.6959% 0 0.0000% 0 0.0000%

总体 106,364,5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山东航空彩虹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

内资股 91,797,000 86.3041% 0 0.0000% 0 0.0000%

B股 14,567,599 13.6959% 0 0.0000% 0 0.0000%

总体 106,364,5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山东航空新之航传

媒有限公司

内资股 91,797,000 86.3041% 0 0.0000% 0 0.0000%

B股 14,567,599 13.6959% 0 0.0000% 0 0.0000%

总体 106,364,5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中国国际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

内资股 168,601,000 92.0469% 0 0.0000% 0 0.0000%

B股 14,567,599 7.9531% 0 0.0000% 0 0.0000%

总体 183,168,5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北京飞机维修工程

有限公司

内资股 168,601,000 92.0469% 0 0.0000% 0 0.0000%

B股 14,567,599 7.9531% 0 0.0000% 0 0.0000%

总体 183,168,5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四川国际航空发动

机维修有限公司

内资股 168,601,000 92.0469% 0 0.0000% 0 0.0000%

B股 14,567,599 7.9531% 0 0.0000% 0 0.0000%

总体 183,168,5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公司第一大股东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对1-5项关联交易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票数168,004,000票；公

司第二大股东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对6-8项关联交易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票数91,200,000票。

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内资股 259,801,000 94.6905% 0 0.0000% 0 0.0000%

B股 14,138,195 5.1530% 429,404 0.1565% 0 0.0000%

总体 273,939,195 99.8435% 429,404 0.1565% 0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8、《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内资股 259,801,000 94.6905% 0 0.0000% 0 0.0000%

B股 3,840,543 1.3998% 10,727,056 3.9097% 0 0.0000%

总体 263,641,543 96.0903% 10,727,056 3.9097% 0 0.0000%

表决结果：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二)�中小股东审议表决情况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中小股东对第5项、第6项、第7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5、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5,164,

599

100.0000

%

0 0.0000% 0 0.0000%

6、关于2019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15,164,

599

100.0000

%

0 0.0000% 0 0.0000%

山东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

15,164,

599

100.0000

%

0 0.0000% 0 0.0000%

山东翔宇航空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5,164,

599

100.0000

%

0 0.0000% 0 0.0000%

山东航空彩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5,164,

599

100.0000

%

0 0.0000% 0 0.0000%

山东航空新之航传媒有限公司

15,164,

599

100.0000

%

0 0.0000% 0 0.0000%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5,164,

599

100.0000

%

0 0.0000% 0 0.0000%

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15,164,

599

100.0000

%

0 0.0000% 0 0.0000%

四川国际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公司

15,164,

599

100.0000

%

0 0.0000% 0 0.0000%

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14,735,

195

97.1684%

429,

404

2.8316% 0 0.0000%

（三）股东大会听取了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田军律师、张霞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14

证券简称：南山控股 公告编号：

2019-042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6月27日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6月26日至2019年6月2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27日交易日上午9:30~11:

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26日下午3:00至

2019年6月27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赤湾六路8号赤湾总部大厦26楼第一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田俊彦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委托代理人共15人，代表股份2,019,460,9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579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

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5人， 代表股份2,019,140,63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5681%。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人，代表股份320,30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18％。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11人，代表股份1,219,04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450%。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赤晓企业有限公司、上海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已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议案9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8以特别决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019,381,0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0％；反对79,40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39,1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4455％；反对79,4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6.5135％；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0％。

2．《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019,381,0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0％；反对79,40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39,1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4455％；反对79,4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6.5135％；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0％。

3．《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019,324,5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2％；反对135,90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82,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8108％；反对135,9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1.1482％；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0％。

4．《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2,019,158,0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0％；反对302,90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16,1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1525％；反对302,9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4.847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2,019,324,5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2％；反对135,90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82,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8108％；反对135,9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1.1482％；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0％。

6.《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66,19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20％；反对246,402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0％；弃权0股，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72,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7873％；反对246,4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0.212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019,157,5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0％；反对302,90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0％；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1115％；反对302,9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4.8475％；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0％。

8．《关于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019,157,5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0％；反对303,40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1115％；反对303,4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4.888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66,138,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77％；反对303,402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8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1115％；反对303,4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4.888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罗元清律师、李树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

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 公告编号：

2019-45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9年6月27日下午 2: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27日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

月26日下午15：00时至2019年6月27日下午15：00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260号重庆长安汽车科技大楼多媒体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股东大会主持人：董事长张宝林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0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804,133,76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387%。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604,489,05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66.770%。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 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966,317,9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A�股股份总数的50.410%；通过网络投票的 A�

股股东共102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638,171,131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16.360%。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99,644,71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的 B�股股份总数的22.134%。 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6人，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98,693,3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B股股份总数的22.028%；通过网络投票的B�股股

东共1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951,3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B股股份总数的0.106%。

4、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表决方式：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结果

（1）总体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议案审议总体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同意(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反对(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

弃权(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

1、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2,391,359,

944

85.280 1,941,180 0.069

410,832,

636

14.651

审议通

过

2、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2,391,360,

044

85.280 1,941,180 0.069

410,832,

536

14.651

审议通

过

3、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

2,391,396,

944

85.281 1,888,080 0.067

410,848,

736

14.652

审议通

过

4、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及2019年度财务预算的说

明

2,391,359,

944

85.280 1,925,080 0.068

410,848,

736

14.652

审议通

过

5、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391,366,

544

85.280 1,934,680 0.069

410,832,

536

14.651

审议通

过

6、 关于2019年投资计划的

议案

2,391,374,

344

85.280 1,903,380 0.068

410,856,

036

14.652

审议通

过

7、 关于2019年融资计划的

议案

2,391,398,

944

85.281 1,878,780 0.067

410,856,

036

14.652

审议通

过

8、 关于2019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838,864,161 99.773 1,880,880 0.223 31,100 0.004

审议通

过

9、 关于聘任2019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师和内控报告审计

师的议案

2,391,332,

744

85.279 1,968,380 0.070

410,832,

636

14.651

审议通

过

10、 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

议案

2,242,104,

158

79.957

150,771,

072

5.377

411,258,

530

14.666

审议通

过

11、 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

服务协议》的议案

746,759,617 88.818 93,582,730 11.131 433,794 0.051

审议通

过

12、 关于与长安汽车金融有

限公司签订 《金融服务协

议》的议案

746,757,617 88.818 93,584,730 11.131 433,794 0.051

审议通

过

1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2,391,359,

944

85.280 1,768,349 0.063

411,005,

467

14.657

审议通

过

1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

作制度》的议案

2,391,359,

944

85.280 1,768,349 0.063

411,005,

467

14.657

审议通

过

（2）B股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反对(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弃权(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1、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98,694,761 99.524 949,949 0.476 - -

2、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98,694,761 99.524 949,949 0.476 - -

3、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198,694,761 99.524 933,849 0.468 16,100 0.008

4、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9年

度财务预算的说明

198,694,761 99.524 933,849 0.468 16,100 0.008

5、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98,694,761 99.524 949,949 0.476 - -

6、关于2019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198,694,761 99.524 949,949 0.476 - -

7、关于2019年融资计划的议案 198,694,761 99.524 949,949 0.476 - -

8、 关于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198,694,761 99.524 949,949 0.476 - -

9、 关于聘任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师和内控报告审计师的议案

198,694,761 99.524 949,949 0.476 - -

10、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62,206,414 31.159 137,438,296 68.841 - -

11、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120,210,157 60.212 79,434,553 39.788 - -

12、关于与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

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120,210,157 60.212 79,434,553 39.788 - -

1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98,694,761 99.524 949,949 0.476 - -

1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议案

198,694,761 99.524 949,949 0.476 - -

（3）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反对(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弃权(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1、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28,002,325 50.906 1,941,180 0.231 410,832,636 48.863

2、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28,002,425 50.906 1,941,180 0.231 410,832,536 48.863

3、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28,039,325 50.910 1,888,080 0.225 410,848,736 48.865

4、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9

年度财务预算的说明

428,002,325 50.906 1,925,080 0.229 410,848,736 48.865

5、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28,008,925 50.907 1,934,680 0.230 410,832,536 48.863

6、关于2019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428,016,725 50.907 1,903,380 0.227 410,856,036 48.866

7、关于2019年融资计划的议案 428,041,325 50.910 1,878,780 0.224 410,856,036 48.866

8、 关于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838,864,161 99.773 1,880,880 0.223 31,100 0.004

9、 关于聘任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

计师和内控报告审计师的议案

427,975,125 50.902 1,968,380 0.234 410,832,636 48.864

10、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278,746,539 33.153 150,771,072 17.932 411,258,530 48.915

11、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

议案

746,759,617 88.818 93,582,730 11.130 433,794 0.052

12、关于与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746,757,617 88.818 93,584,730 11.130 433,794 0.052

1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428,002,325 50.906 1,768,349 0.210 411,005,467 48.884

14、 关于修订 《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议案

428,002,325 50.906 1,768,349 0.210 411,005,467 48.884

（4）B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反对(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弃权(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1、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98,694,761 99.524 949,949 0.476 - -

2、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98,694,761 99.524 949,949 0.476 - -

3、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198,694,761 99.524 933,849 0.468 16,100 0.008

4、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9年

度财务预算的说明

198,694,761 99.524 933,849 0.468 16,100 0.008

5、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98,694,761 99.524 949,949 0.476 - -

6、关于2019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198,694,761 99.524 949,949 0.476 - -

7、关于2019年融资计划的议案 198,694,761 99.524 949,949 0.476 - -

8、 关于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198,694,761 99.524 949,949 0.476 - -

9、 关于聘任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师和内控报告审计师的议案

198,694,761 99.524 949,949 0.476 - -

10、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62,206,414 31.159 137,438,296 68.841 - -

11、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120,210,157 60.212 79,434,553 39.788 - -

12、关于与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

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120,210,157 60.212 79,434,553 39.788 - -

1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98,694,761 99.524 949,949 0.476 - -

1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议案

198,694,761 99.524 949,949 0.476 - -

《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全文详细内容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法律意见书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018

证券简称：

*ST

华信 公告编号：

2019-090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提案四未通过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2、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6�月 27日 （星期四） 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6月26

日－2019年6�月2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 月 27�

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

6�月26�日下午15:00至2019年6月27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9年6月20�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黄浦区南京西路399号明天广场17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勇先生

7、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19年6�月7�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990,126,84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43.4680%。

（1）现场投票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988,615,241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43.401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511,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664%。 参加现

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12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651,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0.2042%。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下列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1.01�选举李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88,615,242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4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40,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67.5037%。

该议案获得通过。

1.02�选举陈秋途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88,615,242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4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40,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67.5037%。

该议案获得通过。

1.03�选举孙为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88,615,242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4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40,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67.5037%。

该议案获得通过。

1.04�选举唐啸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88,843,142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7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67,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72.4031%。

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2.01�选举罗守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88,843,142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7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67,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72.4031%。

该议案获得通过。

2.02�选举蔡宝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88,843,142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7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67,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72.4031%。

该议案获得通过。

2.03�选举段自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88,843,142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7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67,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72.4031%。

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3.01�选举熊凤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988,615,242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4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40,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67.5037%。

该议案获得通过。

3.02�选举邢根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988,843,145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7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67,9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72.4031%。

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为子公司担保的议案》（采用非累积投票制）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990,126,841股，同意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0.0000%；反对1,

651,6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0.1668%；弃权988,475,241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99.83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反对1,651,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35.5061%，弃权3,00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64.4939� %。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未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应晓晨律师、赵文雯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审议

事项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金沪法意（2019）第126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金茂大厦18层200120

电话：021-3886� 2288� �传真021-3886� 2288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金沪法意（2019）第126号

致：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受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国际” 或“公司” ）聘请和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

所（以下简称“本所” ）委派，本所律师出席华信国际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 本所律师得到公司如下

保证，即其已提供的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电子文档或口头证言真实、

完整、有效，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或隐瞒，所有副本材料与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审议事项、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

述的事实或数据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必备的法律文件进行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

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依据《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华信国际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召开， 并于2019年6月

1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 该《会议通知》已列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会议内

容等相关事项。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地点：

本次股东大会于2019年6月27日（星期四）14:30在上海黄浦区南京西路399号明天广场17楼会议室召

开。

（四）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27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26日15:00至2019年6月27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根据《会议通知》，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截至2019年6月2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

的律师及其他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

（一）经本所律师查验，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990,126,84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43.4680%。股东持有相关持股证明，股东代理人持有授权委托书，符合《公司法》和《股东大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1,511,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664%。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

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三）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988,615,241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43.4017%；参加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12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

651,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042%。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和《会议

通知》公告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1.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1.01选举李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陈秋途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孙为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唐啸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2.01选举罗守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蔡宝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段自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3.01选举熊凤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3.02选举邢根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4.审议《关于公司子公司为子公司担保的议案》（采用非累积投票制）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议案1、议案2、议案3，均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方式，非独立董事、独

立董事、监事的表决分别进行，属于普通表决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

核无异议。 上述议案中的议案4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没有股东提出超出上述事项以外

的新提案，未出现对议案内容进行变更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公司按照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二）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资料，公司合并统

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最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李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88,615,242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4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40,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67.5037%。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李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陈秋途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88,615,242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4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40,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67.5037%。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陈秋途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孙为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88,615,242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4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40,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67.5037%。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孙为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唐啸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88,843,142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7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67,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72.4031%。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唐啸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罗守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88,843,142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7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67,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72.4031%。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罗守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蔡宝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88,843,142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7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67,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72.4031%。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蔡宝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段自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88,843,142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7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67,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72.4031%。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段自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该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3.01选举熊凤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988,615,242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4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40,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67.5037%。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熊凤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3.02选举邢根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988,843,145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7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67,9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72.4031%。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邢根苗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4.�《关于公司子公司为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990,126,841股，同意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0.0000%；反对1,

651,6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0.1668%；弃权988,475,241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99.83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反对1,651,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35.5061%，弃权3,00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64.4939� %。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未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表决未通过。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叶乐磊 经办律师： 应晓晨

经办律师：赵文雯

年 月 日


